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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国民法》

内容概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为了中国民法》收录了专题研究论文12篇，每一篇都有独特的学
术指南意义。立法论争的5篇文章反映了作者坚持学术真理的铮铮学者风范。法律论评反映了作者对
中国法律制定和法治建设的拳拳报国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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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国民法》

作者简介

梁慧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1944年1月出生，四川青神人；1966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1981
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民法学硕士学位，1985—1988年担任《法学研究》副主编
；1988年晋升研究员，担任民法研究室主任：1990年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现任《法学研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第四、五、六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法律委员会委员。独著《民法总论》（第四版）
、《民法解释学》、《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第二版）；合著：
《合同法》、《经济法的理论问题》、《民法债权》、《中国物权法研究》、《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
稿附理由》：主编：《民商法论丛》、《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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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国民法》

书籍目录

代序言 专题研究 论企业法人与企业法人所有权 试论侵权行为法 所有权形式论 民法时效研究 合同法上
的情事变更问题 关于实际履行原则的研究 我国民法是否承认物权行为 论产品制造者、销售者的严格
责任 论制定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法 论出卖人的瑕疵担保责任 融资性租赁法律问题研究 市场经济与公序
良俗原则 立法论争 原始回归，真的可能吗？——读《权利相对论——权利和（或）义务价值模式的
历史建构及现代选择》一文的思考 是制定“物权法”还是制定“财产法”？——郑成思教授的建议引
发的思考 谁在曲解宪法、违反宪法？——正确理解宪法第十一条、揭穿个别法理学教授的谎言 松散
式、汇编式的民法典不适合中国国情 历史回望 中国民法学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完善保护私有财产的法
律制度 难忘的1979—1986——为祝贺导师王家福先生八十大寿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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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国民法》

章节摘录

版权页：   2.对种类物买卖的适用 在罗马法上，瑕疵担保责任仅限于对特定物买卖适用，但近代各国
法典均已规定对于种类物买卖也当然适用。现今发展趋势，瑕疵担保责任的适用，原则上不区分特定
物与不特定物。前已谈及，依我国现行法，不分特定物买卖与种类物买卖，一律适用瑕疵担保责任。
3.数量超过与不足 给付数量超过与不足的场合，各国学说一般解为债务不履行，但在实际处理上难以
与瑕疵担保相区别，因而也不得不承认成立性质上的瑕疵。尤其是德国商法典明定数量超过与不足的
情形，买方应负通知义务。在此基础上，法院判例更进一步适用短期时效。关于给付数量超过与不足
，英美货物买卖法设有违反给付义务的特则，而不属于瑕疵担保问题。例如英国货物买卖法第30条规
定：卖方支付的数量，如少于契约所定数量时，买方可以拒收，但如买方接受所交货物，则须按契约
所定价格支付货款；卖方交付的数量，如多于契约所定数量，买方可以接受契约所订数量而拒绝其余
部分，亦可拒收全部货物。如买方接受全部货物，则须按契约所订价格支付货款。 按照我国《工矿产
品购销合同条例》第10条的规定，供方交付产品多于合同规定数量时，需方可以接受，也可以拒收多
交的部分，但未规定是否可以拒收全部；在交付产品少于合同规定的数量时，惟使供方负担补交的义
务，或负担逾期交货或不履行的违约责任，未规定需方能否拒收。由此看来，我国法律对数量超过与
不足不作为瑕疵担保问题处理，颇与英美法相似。建议参考英美法制度，在修改经济合同法和《工矿
产品购销合同条例》时，明文规定供方交货多于或少于合同约定数量时，需方有拒收全部货物之权，
以妥善保护需方利益。此外，在依合同约定，标的物之数量实际上已构成质量内容之一部时，或出卖
人关于数量有保证时，应适用瑕疵担保责任。 4.给付不同种类之物 依通说，在种类物买卖的场合，所
给付之物与合同约定种类不同，乃非依债务之本旨为给付，应认为不构成给付，出卖人因此应负债务
不履行责任，而不属于瑕疵担保问题。惟在具体适用上，究竟属于债务不履行或瑕疵担保，难于区别
。依英国货物买卖法第30条的规定，卖方所交付的货物中，如混有与契约规定不符的货物，买方可以
接受与契约相符的货物而拒绝其余，亦可拒收全部货物。德国商法典关于异种物的给付也课以通知义
务（第378条），法院判例则进一步准用短期时效的规定。但该法又规定，所给付商品与约定明显不同
，就卖主来说，存在着买主对此当然不会承认的情形，买主无通知义务。法国商事判例有对异种物给
付承认瑕疵担保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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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国民法》

编辑推荐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为了中国民法》是作者梁慧星精心选编的论文集选，为中国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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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怀着哀伤而感动的心熬夜看完了，种种说辞难言心中崇敬，梁老师以身试法，给我等对法治的憧
憬一剂清醒剂——獬豸之路，需热情满怀、越挫越勇、不断反思、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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